
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关于应届生档案转递的 

相关说明 

一、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是什么？ 

我们通常说的在校学生的档案指的是学生的学籍档案。学生的学籍档案是指

通过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并被录取的大中专院校学生的档案，它以文字资料的形式

记录了高考成绩、在校学习成绩、家庭状况、在校期间表现和奖惩情况等。毕业

生的人事档案由学籍档案转换而来，是指毕业生毕业后，在其学籍档案中放入该

毕业生的报道证，然后由学校将档案转交毕业生就业单位的人事部门或委托的人

才交流机构。这时的学籍档案正式成为人事档案，它是通过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或

委托的人才交流机构签订就业协议，然后履行相关毕业程序并取得报道证后，才

得以实现 

二、档案有什么用？ 

很多手续绕不开档案这一关，如职称评定、婚育证明、转正定级、各种政审、

办理养老等社会保险，以及开具出国、考研，考教师资格证有关证明等，都需要

人事档案。没有档案，办理社会保险也成问题，参加养老保险要根据档案里的记

录来确认工龄年限。总之，如果没有档案，个人的一些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三、毕业生应如何对待自己的档案?   

目前，毕业生中有一种现象：对档案不了解，也不关心，甚至有的毕业几年

了，档案还在学校放着;还有的将档案放在家里，更甚者早已不知将档案丢在何

处。现在，企事业单位招聘员工，国家公务员的选拔等都要审查档案，并以其记

载的相关资讯作为甄选人才的重要证据，另外，如办理社会保险、职称评定、出



具各种相关证明等也都需要人事档案。有些同学在离校时办理里档案户口保留两

年的手续后就对自己的档案不管不问，误以为既然学校可以保存，就无须再到人

才交流机构托管了。其实，学校保存的只是你的“学籍档案”，而真正发挥作用

的恰是你的人事档案，如你的转正定级、职称评定等相关事宜都是由学籍档案转

换成人事档案后才能进行的。学校保存的学籍档案只是“存放”，起不到任何作

用。  

四、在校期间档案的管理 

我院学生在校期间学籍档案都保管在学院内，具体由数学科学学院党委负责

日常保管。学生的学籍档案属学生个人历史材料，应对档案内容保密，不得随意

扩散档案内容。在校生需要出具政审材料的由数学科学学院党委根据其档案及在

校情况进行开具。在校生如因公证等原因需要借用或复印档案材料的，需由个人

提出申请，经负责领导审批后进行办理。借出的档案材料需要及时归还。 

五、毕业生档案材料的转递要求 

应届毕业生的档案一般通过 EMS 毕业生档案寄送专用通道转出。档案不予

个人携带。 

六、毕业生档案材料的具体转移方法 

1. 在国内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毕业生 

根据录取高校的调档函转移毕业生的材料。录取高校的调档函通常和政审

要求一起寄给毕业生本人，由毕业生本人将调档函送至系组织员处。 

2. 上海生源 

已落实就业单位的上海生源毕业生，其单位有档案管理资格的，可以将档

案直接转移到接收单位；单位没有档案管理资格的，毕业生的档案可以转移至



户籍所在地的区就业促进中心或用人单位所委托的人才服务机构。单位档案管

理部门或者单位委托的人才服务机构的信息在填写《上海高校毕业生、毕业研

究生就业协议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方协议时会由单位填写在相应的表格

里，学生在网上进行毕业去向登记时只需正确录入即可。. 

未签订三方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的应届毕业生，档案需要转递到用人单

位或者用人单位的制定档案保管单位的，需由保管单位开具调档函，根据调档

函进行转递。单位无法保管档案的，其档案转移至本人户籍所在区的就业促进

中心。  

未落实就业单位的上海生源毕业生，为方便毕业生办理劳动手册等手续，

其档案直接转移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就业促进中心。 

3. 非上海生源 

获得《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进沪就业的

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移：其单位有档案管理资格的，可以将档案直

接转移到接收单位；单位没有档案管理资格但有委托机构代为保管的，毕业生

的档案转移至用人单位所委托的人才服务机构。用人单位没有档案管理资格也

没有委托相关机构代为保管的，毕业生待落户后档案转移至户籍所在地的区就

业促进中心。 

在沪就业，办理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进沪就业的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

生的档案转递：用人单位可以且愿意保管其人事档案的档案转递至用人单位档

案管理机构，用人单位不负责其人事档案管理的档案转移至生源地市级就业主

管部门或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未就业的、灵活就业的非上海应届毕业生档案转移至生源地市级就业主管

部门或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4. 去外地就业的毕业生 

已落实外地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其单位有档案管理资格的直接转递到用人

单位。单位没有档案管理资格可以转递至当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单

位委托的人才服务机构。 

5. 自费出国的毕业生 

上海生源的毕业生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区、县职介所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需自行联系），非上海生源的毕业生生源地市级就业主管部门（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需自行联系）。 

6. 准备再考研的非上海籍毕业生 

可以办理户籍和档案保留 2 年的手续，将档案保管在学校，2 年内可以为

其开具研究生录取所需的政审材料。2 年后若毕业生没有就业或升学，档案转

移至生源地市级就业主管部门或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注意：申报上海户口的同学，因档案材料需要，都要在《报到证》下发后

才能寄出。申报上海户口的同学请在领取到《报到证》白色联后及时联系学院

组织员办理寄送档案事宜。自行打印《报到证》的，需将《报到证》白色联交

到学院后才能办理档案寄送事宜。 

七、档案转递需要本人提供哪些信息 

如果是继续升学的同学，录取学校会寄送调档函，如果直接寄到学院党

委组织员处的不用本人再提供信息，如果寄到本人处的，请本人将调档函送到

数学系科学学院组织员处。 



如果是签订了三方协议的同学，如果单位有保管档案的资质或者有委托

保管单位，在三方协议上会在甲方信息中填写好，同学只要在网上录入时正确

录入就好。 

档案寄送到生源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的信息在就业系统中会默认生成，

不需要同学自己再提供信息。 

其他情况需要学生提供调档函才能寄送档案。 

八、档案寄送时间 

应届毕业生统一寄送档案的时间一般为 7 月中下旬，如因故需要提前寄送

的请自行联系老师。 

九、档案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联系人：数学科学学院组织员  郝朝洋  

办公地点：致远楼 222 

联系电话：65982341 

电子邮箱：haochaoyang@tongji.edu.cn 


